
 

 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第四屆勞資會議第 5 次會議紀錄 

 

壹、時間：115年 03月 27日（五）下午 2時 

貳、地點：本校行政大樓二樓第二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曾委員兼主席育民 

肆、出(列)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何政霖 

陸、報告事項：  

案由一：本校第四屆勞資會議第 4 次會議紀錄執行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附  件：本校第四屆勞資會議第 4次會議紀錄。（P.5-P.9） 

執行情形： 

案號 案由 執行情形 建議事項 

一 
第四屆勞資會議第 3 次

會議紀錄執行情形。 
已備查 解除列管 

二 

人事室報告本校各類人

員在職人數及當(10)月

份異動情形一案。 

已備查 解除列管 

三 

人事室提本校行政人員

115 年度中午休息時間

彈性調移於寒暑假補休

一案。 

已備查 解除列管 

四 

人事室提本校 115 年度

文康活動經費支用分配

一案。 

已備查 解除列管 

五 

人事室提本校「約用人

員工作規則」部分條文

修正一案。 

本案經前(第4屆第4次)

次勞資會議及114年12

月3日行政會議討論通

過，並經彰化縣政府114

年12月18日以府勞動字

第 1140504183 號 函 核

備。本室業以人事字第

1140800675號書函公告

周知。 

解除列管 



 

 

六 

人事室提修訂「本校約

用人員管理要點第八

點」規定案。 

本案經本(114)年09月

10日行政會議及同年11

月25日校務基金管理委

員會討論通過，並業以

人事字第1140800628號

書函公告周知。 

解除列管 

決議：備查。 

 

案由二：人事室報告本校各類人員在職人數及 2 月份人員異動情形一案，

報請公鑒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13 條規定略以，勞資會議之議事範圍包括勞

工人數、勞工異動情形等勞工動態。 

二、 截至 115年 3月 1日止，本校約用人員人數為 216人、專案助理人數

為 141人(含博士後研究)、工友（含技工）人數為 5人。 

三、 係 2月份勞工異動情形，詳參附件。 

 

附  件：人事異動通知書。（P.10） 

 

決議：備查。 

 

案由三：人事室提本校研擬修正校務基金進用約用人員契約書案，報請公

鑒。 

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本(115)年 3 月 4 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修正約用人員勞動契約書，重點略述如下： 

(一) 第四點工作時間為配合本校彈性上下班制度及寒(暑)休節電政策，

不再明定上下班及中午午休時間，文字內容回歸勞動基準法基本規

範；另增定工作具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，本校得另行調配其休息時



 

 

間。 

(二) 為配合政府當前兩岸政策，及教育部主管法令進用之專任教育人員

常態化、制度化之查核作業，擬於契約載明新進人員應遵守兩岸條

例相關規定。 

(三) 另為避免約用人員於離職時未確實將財物完成清點交接手續，載明

如財物有短少、毀損情形，應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 

附  件： 

一、 教育部 115 年 1 月 2 日臺教人(五)字第 1140138403 號書函。

(P.11-P.13) 

二、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約用人員契約書 (修正後)。

(P.14-P.18) 

 

決議：備查。 

 

 

柒、討論事項： 

案由：人事室提增加本校勞資會議以「線上」形式召開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13條規定略以，勞資會議之議事範圍包括勞

資會議運作事項等。 

二、 查勞動部訂定之事業單位召開勞資會議應行注意事項第 11 點第 1 

項規定：「事業單位採視訊方式舉辦勞資會議，除應經勞資會議決議

通過外，並應確保會議之進行達到足堪辨識之程度，且會議全程皆足

使所有人員得共見共聞。」 

三、 為提升開會行政效率並減少兩校區往返時間成本，本室建議會議在符

合「足堪辨識」及「共見共聞」，勞資雙方溝通順暢且無討論議案之



 

 

情況下，增加以線上(如. google meet於即時通話功能中請出席者鍵

入姓名)之形式召開本會議。 

 

附件：勞動部全球資訊網-常見問答【QA.勞資會議是否可以以視訊方式進

行】。(P.19) 

 

擬辦：奉核後，後續會議擬依本次決議配合辦理。 

 

決議：為提升會議效率並節省委員往返兩校區之時間成本，年度 4次會議

原則採實體會議 2次、線上會議 2次方式辦理；且線上會議之召開，

不以無討論案為限。 

 

捌、宣導事項： 

為強化差勤管理與查核機制，確保出勤紀律完整性，配合教育部實施查勤

作業，115年度起辦理同仁差勤抽查事宜，其相關作法摘述如下： 

(一) 實施時間：定期於每季查核 1次；遇有特殊情況時，將視需要臨時增

加查核頻次。 

(二) 抽查單位：每次自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中抽查 2個單位。 

(三) 實施方式：由本室同仁至抽查單位實地訪查，並填具「勤惰管理及辦

公情形抽查報告表」；如遇人員缺勤時，請該員填送「本校查勤缺勤

通知單」並陳報鈞長。 

(四) 檢附「人事室 115年 1月 7日人事字第 1140800695號書函」，供參考。

(P.20-P.21) 

 

玖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壹拾、散會：14：30。 


